《德阳市广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切实履行控烟履约责任义务，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适度满足烟草消费需求，避免市场无序竞争，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结合广汉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广汉市烟草专卖局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则，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三条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广汉市内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适用本规定，其中许可范围为“卷烟本店零售、雪茄烟本店零售、消费类烟丝本店零售”的适用普通零售点合理布局标准，许可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的适用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合理布局标准。
第四条  雪茄烟专营零售点与普通零售点、电子烟产品零售点互不作为距离参照点，在总量控制区域内分开独立计算；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变更或增加许可范围的，应符合相应的合理布局规定，且同一经营场所只能持有一个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五条  零售点实行“一店一证”，连锁企业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时，应当由各个分店分别向所在地烟草专卖局提出申请。
第二章 普通零售点合理布局标准
第六条  广汉市普通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采取“总量”、“总量+间距”两种基本布局模式。
第七条  广汉市烟草专卖局辖区零售点布局以街道、镇、乡为一般市场单元，住宅小区、车站、高速路服务区等为特殊市场单元。为科学优化广汉市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资源配置，根据广汉市区域常住人口数量、GDP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等社会经济数据和广汉市卷烟消费结构、消费数量、消费金额等卷烟消费数据，将一般市场单元划分为12个一级单元格（街道/乡镇）和121个二级单元格（社区/村）（详见附件1）。12个一级单元格持证零售户数受各自总量控制，121个二级单元格分别划分控制区域、均衡区域和发展区域。区域距离要求如下：
(一)控制区域设置零售点实行总量与间距控制相结合的模式，且相邻零售点的间距不得低于40米。
(二)均衡区域设置零售点实行总量与间距控制相结合的模式，且相邻零售点的间距不得低于30米。
(三)发展区域设置零售点实行总量与间距控制相结合的模式，且相邻零售点的间距不得低于20米。（详见附件1）
广汉市烟草专卖局每年依据合理容量上限，确定辖区市场单元当期可新办许可证数量，在广汉市烟草专卖局办证大厅公示栏进行公布。
第八条  特殊市场单元格按照以下要求布局，不受各区域总量限制和距离限制，也不作为一般市场单元间距测量的参考点：
（一）地铁站、体育场馆、高铁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汽车客运站候车室可设置2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二）旅游、观光景区内部提供游客休闲、餐饮日杂商品售卖等服务的场所，在不违反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情况下设点布局，可设置10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三）以集中交易商品为主的集贸、农贸市场，固定摊位不足200户的，可设置4个烟草制品零售点；固定摊位在200户以上的，可设置8个零售点；固定摊位在400户以上的，可设置10个零售点。
（四）封闭式住宅小区内，内部可设置3个烟草制品零售点，小区外围道路按其所在区域类型的间距和数量规定执行。新建楼盘、住宅小区附属楼宇（含临街商铺）按照每100户住户设置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不足100户住户的按100计算。零售点达到数量上限后或楼盘、自小区交付之日起使用12个月以后，将该区域划入一般市场单元管理。
（五）部队营区、工业园区等封闭的场所，每500人可设置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不足500人的按500人计算，且不违背政府职能部门或相应管理方的要求。
（六）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内，可设置不超过8个烟草制品零售点且不违背政府职能部门或相应管理方的要求。
（七）加油站内的便利店，在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允许的条件下，可设置1个零售点。
（八）独栋建筑的宾馆酒店，内部可设置1个零售点；多栋建筑的宾馆酒店，依据消费需求，内部可增设1个零售点。
（九）封闭的驾校内部可设置1个零售点，且不违背政府职能部门或相应管理方的要求。
（十）商业综合体内部（不含临街商铺）可设置不超过3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第九条  为优化零售点的业态布局，对与卷烟销售互补性不强的娱乐服务业态和其他业态，设置零售点总数之和不超过上年度末全市持证零售户数的10%（持证零售户总数×0.1=娱乐服务类总数+其他类总数）。前文有述的其他业态（如独栋建筑的宾馆）不受该条总量限制。
第三章 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合理布局标准
第十条  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采取总量控制模式，雪茄烟专营零售点总量不超过上年度末全市持证零售户数的1%，达到总量上限时，不再新增雪茄烟专营零售点，按照“退一进一”原则办理，实行动态管理。
 第十一条  因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情况发生变化，导致现有雪茄烟专营零售点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可以对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布局总量进行动态调整，通过听证并公示7个工作日后实施。
第十二条  主营业务与雪茄烟零售业务无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数量不超过雪茄烟专营零售点规定总数的4%，包括但不限于文具店、传真打印、洗涤洗浴、美容美发、化妆美甲、按摩推拿、保健足疗、通讯器材、电子商品、家具家电、五金建材、装饰装潢、车类售卖、汽车服务、彩票书报、中介服务、农畜养殖、花卉水果、粮油专营、服饰箱包、床上用品、物流寄递配送站（点）及代收点、照相馆、宠物店、棋牌室等。
第十三条  为满足特定人群消费为目的的经营场所，在不违背政府主管部门或管理方规定的情况下，可遵循以下规定进行合理布局，不受本规定第十条布局标准限制：
（一）旅游景点服务区内可设置2个雪茄烟专营零售点；
（二）1000㎡以上的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内部可设置1个雪茄烟专营零售点；
（三）宾馆酒店内可设置1个雪茄烟专营零售点。
第四章  特殊情形
第十四条  属于以下情形的，不受合理布局规定间距的限制：
（一）烈士、因公牺牲军警的父母、配偶及子女，持相关部门核发的证件及其他证明材料，在广汉市范围内仅以此条件申领一个有效许可证的。
（二）非家庭经营的持证个体户，因原持证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配偶、父母或者子女等直系亲属在原址继续经营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于原持证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日起90个自然日主动提供相关材料配合发证机关办理歇业手续，并同时提交新办申请的。
（三）持有许可证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于分立、合并完成之日起3个月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在原经营场所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四）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持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
（五）因客观原因造成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幼儿园周围，持证人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主动配合办理歇业手续，且在歇业之日起6个月内搬迁到本辖区其他地址经营的；
中小学、幼儿园周围零售户主动配合迁址经营，客观原因消除后持证人持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回原核定经营地址经营的。
（六）经营面积200㎡以上的便利店和烟草专业店、500㎡以上的超市、5000㎡以上的商场。
（七）上级部门规定的其他有政策扶持需要的情形。
第十五条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适当放宽合理布局规定间距要求，但不得突破所在区域总量的限制：
（一）残疾军人、病故军人家属、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放宽区域规定间距的50%。
（二）申请人为视力残疾的一级盲、二级盲，听力残疾的一、二、三级，言语残疾的一、二、三级，肢体残疾的重度（一级）、中度（二级），放宽区域规定间距的50%。
（三）经营面积100㎡以上的便利店和烟草专业店、200㎡以上的超市、2000㎡以上的商场，放宽区域规定间距的50%。
对于适用以上（一）和（二）类放宽情形，需持相关部门的合法有效证件，实际经营者必须为本人或直系亲属（仅限配偶、父母、子女），经营形式为个体经营，且同一放宽资格在广汉市范围内只能适用一次。
第十六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作为间距测量的参考点：
（一）停止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6个月以上且不办理停业手续的，停业期满后未申请恢复营业6个月以上的；
（二）两年内申请停业累计超过12个月的；
（三）拆迁等原因造成经营场所无法恢复的；
（四）取得许可后满六个月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
第五章 不予许可情形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一）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二）申请人为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或者以特许、加盟店等其他再投资形式变相从事的；
（三）申请人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四）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五）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六）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七）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八）一个经营场所已经办理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又申领其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九）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十）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独立的；
（十一）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具备安全措施保障，不适宜经营卷烟的，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或存放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放射性物品的场所。具备安全保障措施的加油站便利店除外；
（十二）中、小学校、幼儿园内部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100米以内的区域；
（十三）通过自动售货机（柜）、无人超市、电玩游戏机等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十四）信息网络渠道销售烟草制品的；
（十五）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定明文禁止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持证人因上述“客观原因”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经营业态必须保持不变或变更为超市、便利店、商场、烟酒商店。
第十九条  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经营场所，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和要求：“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是指：一是与住所相独立；二是其场所是固定的，不可移动的；三是经营性场所。本条的设置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住所和经营场所相连，给监督检查工作造成不便的问题。
第二十条  本规定所称“间距”通常是指相邻零售点经营场所之间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按照《德阳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现场测量标准》（详见附件2）执行。
第二十一条  发证机关有权在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时对固定经营场所合法使用情况进行必要核查，包含但不限于核实房屋权属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如无法通过数据交换等方式提取，申请人有义务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适用放宽情形或特殊情形申领许可证的，如发证机关无法通过数据共享等形式直接获取相关材料，申请人应当配合发证机关的核查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中“以上”、“以内”、“不得低于”、“不超过”均包含本数，“超过”、“不足”不包含本数。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中的中小学包括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具有办学资质、取得相关证照，且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本规定中的幼儿园是指具有办学资质、取得相关证照，且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第二十四条  具体业态认定标准按照《零售业态分类》国家标准（GB/T18106-2021）（详见附件3）进行核定，实地核查无法认定业态的，视为其他业态。
第二十五条  广汉市烟草专卖局在公开发布合理布局规定时，同步公示各区域现有零售户户数、拟投放数量、现有零售户许可证号、经营地址信息，以及娱乐服务类、其他类可核发的许可证数量；并于每年第一个工作日公示当年度各区域现有零售户户数、拟投放数量、现有零售户许可证号、经营地址信息，以及雪茄烟专营零售点、娱乐服务类、其他类可核发的许可证数量，公示7个工作日后实施。
第二十六条  申请办理电子烟零售许可证的需按照《四川省电子烟零售点布局规划》进行核定。
第二十七条  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广汉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为X年，原有《广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广汉烟专〔2023〕24号)同时废止。本规定实施前的行政许可申请，仍按照《广汉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广汉烟专〔2023〕24号)办理。

附件1：广汉市烟草专卖局辖区区域分布图
附件2：德阳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现场测量标准
附件3：烟草零售客户业态类型划分标准

附件1：广汉市烟草专卖局辖区区域分布图
	一级单元格
	现有零售户数
	2026年片区户数
上限
	二级单元格
	区域性质

	雒城街道
	541
	574
	学府社区
	发展区

	
	
	
	西城社区
	均衡区

	
	
	
	西湖社区
	均衡区

	
	
	
	常德社区
	均衡区

	
	
	
	光华社区
	均衡区

	
	
	
	桂花社区
	均衡区

	
	
	
	书院社区
	均衡区

	
	
	
	三北社区
	均衡区

	
	
	
	金佛社区
	均衡区

	
	
	
	金领社区
	均衡区

	
	
	
	房湖社区
	发展区

	
	
	
	金华社区
	均衡区

	
	
	
	和平社区
	均衡区

	
	
	
	金谷社区
	均衡区

	
	
	
	狮堰社区
	发展区

	
	
	
	金山社区
	发展区

	
汉洲街道




	298
	309
	卡房村
	均衡区

	
	
	
	新丰社区
	均衡区

	
	
	
	齐和社区
	控制区

	
	
	
	龙居社区
	控制区

	
	
	
	万福社区
	均衡区

	
	
	
	滨湖社区
	发展区

	
	
	
	顺河社区
	均衡区

	
	
	
	京皇社区
	控制区

	
	
	
	翰翔社区
	发展区

	
	
	
	连江社区
	控制区

	
	
	
	马牧社区
	均衡区

	
	
	
	大塘社区
	均衡区

	
	
	
	奎楼社区
	均衡区

	金雁街道
	236
	256
	沱水社区
	均衡区

	
	
	
	檀林社区
	发展区

	
	
	
	金雁湖社区
	均衡区

	
	
	
	君平社区
	均衡区

	
	
	
	大同社区
	发展区

	
	
	
	白鱼村
	均衡区

	三星堆镇
	146
	155

	朝阳村
	控制区

	
	
	
	仁和村
	控制区

	
	
	
	仁圣村
	均衡区

	
	
	
	中兴村
	发展区

	
	
	
	南兴社区
	发展区

	
	
	
	龙兴村
	发展区

	
	
	
	欢喜村
	均衡区

	
	
	
	仁义村
	均衡区

	
	
	
	三星村
	均衡区

	
	
	
	楠林村
	均衡区

	
	
	
	高涧社区
	均衡区

	小汉镇
	166
	168
	上林社区
	控制区

	
	
	
	康营社区
	控制区

	
	
	
	小南社区
	控制区

	
	
	
	峰昌村
	控制区

	
	
	
	桂园村
	控制区

	
	
	
	新兴村
	控制区

	
	
	
	八角村
	发展区

	
	
	
	新华社区
	控制区

	
	
	
	团结村
	控制区

	
	
	
	凤凰村
	控制区

	三水镇
	144
	157
	航空社区
	发展区

	
	
	
	光明社区
	发展区

	
	
	
	石观社区
	控制区

	
	
	
	常乐社区
	控制区

	
	
	
	中心村
	均衡区

	
	
	
	国防村
	发展区

	
	
	
	友谊村
	发展区

	
	
	
	宝莲村
	发展区

	
	
	
	高原村
	控制区

	南丰镇
	124
	132
	桂红村
	均衡区

	
	
	
	双福村
	控制区

	
	
	
	七玉村
	控制区

	
	
	
	阳关村
	均衡区

	
	
	
	建新社区
	发展区

	
	
	
	太平场社区
	发展区

	
	
	
	新城村
	控制区

	
	
	
	元盛村
	发展区

	高坪镇
	115
	125
	李堰村
	均衡区

	
	
	
	文河村
	发展区

	
	
	
	高拱桥村
	发展区

	
	
	
	水磨村
	发展区

	
	
	
	白里社区
	均衡区

	
	
	
	龙潭社区
	均衡区

	
	
	
	金九村
	均衡区

	
	
	
	园龙村
	均衡区

	金轮镇
	119
	124
	樊池村
	均衡区

	
	
	
	寨子村
	均衡区

	
	
	
	东禅寺村
	均衡区

	
	
	
	桂花村
	均衡区

	
	
	
	五里村
	均衡区

	
	
	
	金角村
	均衡区

	
	
	
	摇亭社区
	发展区

	
	
	
	兴隆社区
	发展区

	
	
	
	舐林村
	均衡区

	向阳镇
	122
	133
	同花社区
	均衡区

	
	
	
	向兴社区
	发展区

	
	
	
	荣升社区
	发展区

	
	
	
	张化社区
	均衡区

	
	
	
	青月村
	均衡区

	
	
	
	同兴村
	控制区

	
	
	
	高寿村
	控制区

	
	
	
	三界村
	控制区

	金鱼镇



	129
	138
	两江村
	控制区

	
	
	
	黄家店村
	控制区

	
	
	
	上岺村
	控制区

	
	
	
	鹄鸣村
	控制区

	
	
	
	凉水井社区
	均衡区

	
	
	
	亭江社区
	发展区

	
	
	
	和兴社区
	发展区

	
	
	
	红安村
	发展区

	
	
	
	永和村
	均衡区

	
	
	
	月湾村
	控制区

	连山镇
	187
	197
	乌木社区
	发展区

	
	
	
	桔苹社区
	发展区

	
	
	
	石梯村
	控制区

	
	
	
	川江村
	控制区

	
	
	
	柳埝村
	控制区

	
	
	
	锦花村
	控制区

	
	
	
	涌泉村
	控制区

	
	
	
	龙泉村
	控制区

	
	
	
	松林村
	均衡区

	
	
	
	滴水村
	均衡区

	
	
	
	沙田村
	控制区

	
	
	
	太阳村
	控制区

	
	
	
	沙堆村
	均衡区

	雒城街道
	541
	574
	学府社区
	发展区

	
	
	
	西城社区
	均衡区

	
	
	
	西湖社区
	均衡区

	
	
	
	常德社区
	均衡区

	
	
	
	光华社区
	均衡区

	
	
	
	桂花社区
	均衡区

	
	
	
	书院社区
	均衡区

	
	
	
	三北社区
	均衡区

	
	
	
	金佛社区
	均衡区

	
	
	
	金领社区
	均衡区

	
	
	
	房湖社区
	发展区

	
	
	
	金华社区
	均衡区

	
	
	
	和平社区
	均衡区

	
	
	
	金谷社区
	均衡区

	
	
	
	狮堰社区
	发展区

	
	
	
	金山社区
	发展区

	




汉洲街道
	298
	309
	卡房村
	均衡区

	
	
	
	新丰社区
	均衡区

	
	
	
	齐和社区
	控制区

	
	
	
	龙居社区
	控制区

	
	
	
	万福社区
	均衡区

	
	
	
	滨湖社区
	发展区

	
	
	
	顺河社区
	均衡区

	
	
	
	京皇社区
	控制区

	
	
	
	翰翔社区
	发展区

	
	
	
	连江社区
	控制区

	
	
	
	马牧社区
	均衡区

	
	
	
	大塘社区
	均衡区

	
	
	
	奎楼社区
	均衡区

	金雁街道
	236
	256
	沱水社区
	均衡区

	
	
	
	檀林社区
	发展区

	
	
	
	金雁湖社区
	均衡区

	
	
	
	君平社区
	均衡区

	
	
	
	大同社区
	发展区

	
	
	
	白鱼村
	均衡区

	三星堆镇
	146
	155

	朝阳村
	控制区

	
	
	
	仁和村
	控制区

	
	
	
	仁圣村
	均衡区

	
	
	
	中兴村
	发展区

	
	
	
	南兴社区
	发展区

	
	
	
	龙兴村
	发展区

	
	
	
	欢喜村
	均衡区

	
	
	
	仁义村
	均衡区

	
	
	
	三星村
	均衡区

	
	
	
	楠林村
	均衡区

	
	
	
	高涧社区
	均衡区

	小汉镇
	166
	168
	上林社区
	控制区

	
	
	
	康营社区
	控制区

	
	
	
	小南社区
	控制区

	
	
	
	峰昌村
	控制区

	
	
	
	桂园村
	控制区

	
	
	
	新兴村
	控制区

	
	
	
	八角村
	发展区

	
	
	
	新华社区
	控制区

	
	
	
	团结村
	控制区

	
	
	
	凤凰村
	控制区

	三水镇
	144
	157
	航空社区
	发展区

	
	
	
	光明社区
	发展区

	
	
	
	石观社区
	控制区

	
	
	
	常乐社区
	控制区

	
	
	
	中心村
	均衡区

	
	
	
	国防村
	发展区

	
	
	
	友谊村
	发展区

	
	
	
	宝莲村
	发展区

	
	
	
	高原村
	控制区

	南丰镇
	124
	132
	桂红村
	均衡区

	
	
	
	双福村
	控制区

	
	
	
	七玉村
	控制区

	
	
	
	阳关村
	均衡区

	
	
	
	建新社区
	发展区

	
	
	
	太平场社区
	发展区

	
	
	
	新城村
	控制区

	
	
	
	元盛村
	发展区

	高坪镇
	115
	125
	李堰村
	均衡区

	
	
	
	文河村
	发展区

	
	
	
	高拱桥村
	发展区

	
	
	
	水磨村
	发展区

	
	
	
	白里社区
	均衡区

	
	
	
	龙潭社区
	均衡区

	
	
	
	金九村
	均衡区

	
	
	
	园龙村
	均衡区

	金轮镇
	119
	124
	樊池村
	均衡区

	
	
	
	寨子村
	均衡区

	
	
	
	东禅寺村
	均衡区

	
	
	
	桂花村
	均衡区

	
	
	
	五里村
	均衡区

	
	
	
	金角村
	均衡区

	
	
	
	摇亭社区
	发展区

	
	
	
	兴隆社区
	发展区

	
	
	
	舐林村
	均衡区

	向阳镇
	122
	133
	同花社区
	均衡区

	
	
	
	向兴社区
	发展区

	
	
	
	荣升社区
	发展区

	
	
	
	张化社区
	均衡区

	
	
	
	青月村
	均衡区

	
	
	
	同兴村
	控制区

	
	
	
	高寿村
	控制区

	
	
	
	三界村
	控制区

	


金鱼镇
	129
	138
	两江村
	控制区

	
	
	
	黄家店村
	控制区

	
	
	
	上岺村
	控制区

	
	
	
	鹄鸣村
	控制区

	
	
	
	凉水井社区
	均衡区

	
	
	
	亭江社区
	发展区

	
	
	
	和兴社区
	发展区

	
	
	
	红安村
	发展区

	
	
	
	永和村
	均衡区

	
	
	
	月湾村
	控制区

	连山镇
	187
	197
	乌木社区
	发展区

	
	
	
	桔苹社区
	发展区

	
	
	
	石梯村
	控制区

	
	
	
	川江村
	控制区

	
	
	
	柳埝村
	控制区

	
	
	
	锦花村
	控制区

	
	
	
	涌泉村
	控制区

	
	
	
	龙泉村
	控制区

	
	
	
	松林村
	均衡区

	
	
	
	滴水村
	均衡区

	
	
	
	沙田村
	控制区

	
	
	
	太阳村
	控制区

	
	
	
	沙堆村
	均衡区




附件2：
德阳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
现场测量标准

为统一、规范全市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现场测量标准，确保烟草制品零售点勘察公开、公平、公正，依据《德阳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加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制定本标准。
第一条  本标准适用于德阳市烟草专卖局下辖各区（市、县）局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现场测量工作。
第二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现场测量主要是指申请人与最近持证户最近距离及申请人经营场所面积的测量认定。
第三条  最近距离的测量认定是指申请人经营场所大门所在一侧墙面与周边最近的持证人的经营场所大门所在一侧墙面之间步行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有多个大门的，选择两者距离最近的大门所在一侧墙面作为测量的起始点和终止点。
第四条  政府有关部门在街道或道路中已经设置的行人隔离带（栏）、绿化带等视为障碍物，认定为不正常安全通行，实际测量时应按照测量标准绕行。
第五条  距离测量时，不得将破坏草坪、花坛、绿化带、隔离设施等非客观原因形成的临时性通道作为测量行走通道。
第六条  在通行道路上临时设置的安全设施，临时放置的建筑材料、停放的车辆，擅自设立、建造的建筑、物体，以及因阶段性施工影响通行等不视为障碍物。测量时遇到，需绕行产生的距离，不计入邻近两个零售点间距。
第七条  常见的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之间最近距离参照如下测量示意图。
[bookmark: _Hlk58414475]（一）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位于街道同侧的，按申请点至零售点门面边角点相邻最近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image: 同侧.png]
图示一：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位于街道同侧
（二）申请点位于参照零售点的街道对面，所在街道无斑马线、隔离带、绿化带的，按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门面边角点相邻最近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image: cffcbf925a899eec15d61736ff9eaac]
图示二：申请点位于参照零售点的街道对面（无斑马线、隔离带）
[bookmark: _Hlk58414604]（三）申请点位于参照零售点的街道对面，街道设有隔离带、绿化带的(且隔离带、绿化带不可通行的)，按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门面边角点相邻最近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image: c7ee3ff1b18bf6fd26f910190bc55b6]
图示三：申请点位于参照零售点的街道对面（有隔离带、绿化带）
[bookmark: _Hlk58487178]（四）申请点位于参照零售点的街道对面，所在街道设有斑马线的，按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间沿斑马线行进的最短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image: 图片6.png]
图示四：申请点位于参照零售点的街道对面（有斑马线）
（五）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位于相邻街道转角处，呈直角、圆角或弧形的，应贴近墙角按门面边角点相邻最近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image: 转角.png]
图示五：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位于相邻街道转角处
（六）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属前后楼房的，若申请点或参照零售点任一有后门可通行的，按后门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image: 楼房.png]
图示六：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属前后楼房且有后门通行的
（七）申请点位于街道十字路口且参照零售点位于街道对面的，按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image: 图片11.png]
图示七：申请点位于街道十字路口，参照零售点位于街道对面
（八）申请点位于街道十字路口，与参照零售点呈对角，在路口有红绿灯、斑马线的，应沿斑马线行进的最短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image: 图片9.png]
图示八：申请点位于街道十字路口，与参照零售点呈对角，
路口有红绿灯、斑马线
（九）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之间有台阶、楼梯的，以其平面坡长进行测量，有电梯的，无法步行部分以层高进行测量；楼梯与电梯并存的，以最短距离的为准。参照下图：
[image: ]
图示九：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间有台阶、楼梯的
（十）申请点位于各类综合性商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内部，按照零售点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参照下图：
[bookmark: _GoBack][image: ]
图示十：申请点位于市场内部
第8条  零售点与中小学、幼儿园间距测量：将零售点出入口中心点与中小学、幼儿园供师生日常出入使用的通道口中心点（包括主校门、侧门等，不含消防通道、后勤通道、应急通道、垃圾通道等）作为间距测量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对于学校自行设置的隔离措施，测试时参照本标准第六条执行。
第9条  特殊地形测量，因地形、地貌或设计等原因导致道路、通道成不规则形态，通过前述方法无法测量的，取可安全步行路径最近距离进行测量，具体由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划的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10条  间距测量时测量值超出零售点设置标准要求50%以上的，注明“*米内无零售点”即可（如规定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最近零售点的经营场所间距要达到100米以上，测量时超过150米的，可注明“150米范围内无零售点”）。
第11条  经营场所面积，是指集中陈列货品场所的面积，不包括仓库、车库、厨房、卫生间、休息室等辅助设施的面积。
第12条  在测量经营场所面积时，如果申请人能提供政府部门核发的有效房屋权属证明，且证明中明确记载了经营场所的套内面积等相关信息，烟草专卖局会以此作为重要参考。具体以烟草专卖局实际测量结果为准。
第13条  烟草专卖局现场测量时，应当使用执法记录仪全过程不间断清晰记录，测量面积时，必须制作平面示意图，标明长宽高具体尺寸，并根据实际形状计算面积。对于不规则的经营场所，可将其分割为多个规则的图形进行测量和计算。
第14条  距离测量时要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有关行人道路通行的规定进行。
第15条  申请人及利益相关方对距离测量或经营面积测量有异议的，可申请当地烟草专卖局重新进行现场测量。测量时，申请人、利益相关方和烟草专卖实地核查人员须同时在场并使用执法记录仪全过程不间断清晰记录，必要时可邀请本单位法制人员在场。
第16条  各单位在修订本单位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时，应参照本标准制定本单位烟草制品零售点实地核查现场测量标准，作为本单位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附件依法同步公示、公布。本标准如有未尽事宜，各单位可在合理布局规划中予以明确。


附件3
烟草零售客户业态类型划分标准

参考《零售业态分类》国家标准（GB/T 18106-2021），结合零售终端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等特点，将烟草零售客户经营业态划分为便利店、烟草专业店、超市、商场、娱乐服务类、其他等六类。其中：
便利店是指以销售即食商品、饮料、烟酒及日用品为主，以满足顾客即时性、服务性等便利需求为主要目的，营业面积一般在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型综合零售业态；
烟草专业店是指以销售烟草制品或新型烟草制品为主，可兼营烟具、酒类或其他高档商品的零售业态；
超市是指以销售食品、日用品为主，商品种类比较丰富，满足消费者一次性选购大众化适用品需求，通常可提供食品现场加工或现场就餐服务，出入口分设、收银台集中，以开架自选、消费者在出口处结算为主要经营形式，营业面积一般在200平方米及以上的零售业态；
商场是指位于街区型建筑集群或封闭型建筑物内，经营多种大类商品，实行统一管理、分区销售，通常具备餐饮、休闲、娱乐等综合服务项目或设施，且可满足消费者对时尚、中高档、多样化商品选择需求的零售业态；
娱乐服务类是指以提供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服务为主，带有烟草制品零售性质的业态；
其他是指不能归入上述五类的其他零售或服务业态。
业态类型具体划分标准如下：

	分类维度
	类别
	说明

	业态类型
	便利店
	现代连锁便利店
	——以销售即食商品、饮料、烟酒及日用品为主，以开架自选、消费者在收银台结算为主要经营形式
——管理信息化程度高，配备零售终端管理系统，能够提供正规发票或购物清单
——具有统一连锁品牌，以直营或加盟方式开展经营管理
——营业面积一般在200平方米以下

	
	
	现代单体便利店
	——以销售即食商品、饮料、烟酒及日用品为主，以开架自选、消费者在收银台结算为主要经营形式
——管理信息化程度高，配备零售终端管理系统，能够提供正规发票或购物清单
——单店自主经营管理
——营业面积一般在200平方米以下

	
	
	传统便利店
	——以销售即食商品、饮料、烟酒及日用品为主
——通常无商品信息管理系统或具备初级信息管理系统
——经营模式传统且独立，无明显品牌形象
——营业面积一般在200平方米以下

	
	烟草专业店
	烟酒商店
	——以销售卷烟、酒类商品为主

	
	
	雪茄专业店
	——以销售雪茄烟为主

	
	
	电子烟专业店
	——以销售电子烟为主

	
	
	其他烟草专业店
	——以销售其他烟草制品或新型烟草制品为主

	
	超市
	
——以销售食品、日用品为主，商品种类比较丰富，满足消费者一次性选购大众化适用品需求，通常可提供食品现场加工或现场就餐服务
——出入口分设、收银台集中，以开架自选、消费者在出口处结算为主要经营形式
——管理信息化程度高，配备零售终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商品和进销存等，能够提供正规发票和购物清单
——营业面积一般在200平方米及以上 



	分类维度
	类别
	说明

	业态类型
	商场
	——位于街区型建筑集群或封闭型建筑物内
——经营多种大类商品，实行统一管理、分区销售，通常具备餐饮、休闲、娱乐等综合服务项目或设施
——满足消费者对时尚、中高档、多样化商品选择需求

	
	娱乐服务类
	宾馆（酒店）
	——以提供住宿服务为主，带有烟草制品零售性质

	
	
	餐馆
	——以提供餐饮服务为主，带有烟草制品零售性质

	
	
	休闲娱乐店
	——以提供休闲娱乐服务为主，带有烟草制品零售性质
例如：山庄、农庄、茶馆、咖啡店、酒吧、网吧、歌厅、舞厅、棋牌室、彩票站、洗浴中心、电影院等

	
	其他
	——不能归入上述五类业态的其他零售或服务业态


备注：
1.原则上，《关于进一步规范卷烟零售客户分类工作的通知》（中烟销网〔2008〕52号）规定的“食杂店”业态划归本文件规定的“传统便利店”业态。
2.原则上，《零售业态分类》国家标准（GB/T 18106-2021）规定的百货店、购物中心所属烟草零售店划归“商场”业态。
3.销售电子烟的零售店，统一归入“烟草专业店”、“电子烟专业店”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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